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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专项核查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丁”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规定，对阿拉丁本次发行方案调整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

下（本核查意见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募集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主要内容

2021年 11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科

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进行调整，具体内容

如下：

（一）发行规模

本次修订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

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138.03万元（含本数），

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本次修订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

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740.00万元（含本数），

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修订前：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40,138.03 万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阿拉丁高纯度科研试剂研发中心建设

及其配套项目
10,400.00 10,400.00

2 高纯度科研试剂生产基地项目 13,738.03 13,738.03

3 张江生物试剂研发实验室项目 7,000.00 7,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 9,000.00

合计 40,138.03 40,138.03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

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

事会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本次修订后：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38,740.00 万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额
拟投入自有资金

1
阿拉丁高纯度科研试剂研发中

心建设及其配套项目
10,400.00 10,400.00 -

2 高纯度科研试剂生产基地项目 13,738.03 12,340.00 1,398.03

3 张江生物试剂研发实验室项目 7,000.00 7,000.00 -

4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 9,000.00 -

合计 40,138.03 38,740.00 1,398.03

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 40,138.03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38,740.00

万元，拟以自有资金投入 1,398.03万元。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

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推进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2021年 11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以及《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本次

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系结合资本市场环境和发行人实际情况而进行的

调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不构成



本次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不影响公司本次发行。

2、公司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3、本次调整后的发行方案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